
【基隆市育有未滿二歲兒童育兒津貼-停止核發補助申請書】 

本人為兒童(姓名)            之監護人，該名兒童原領有本市「未滿二歲兒

童育兒津貼」(以下簡稱本津貼)，惟因育兒型態改變，爰提出自    年    月起

停止核發本津貼並註銷其請領資格；另本人亦知悉自停發當月起，本津貼將不再

核發，改領托育補助。 

※請注意：提出申請後，本所即停發本津貼並註銷請領資格。 

兒童姓名  身分證字號  

送托日期 年    月    日 

托育單位 

(請勾選) 

□準公共保母(保母姓名：              ) 

□公共托嬰中心(單位名稱：             ) 

□公設民營托嬰中心(單位名稱：         ) 

□公共托育家園(單位名稱：             ) 

育兒津貼 

停發月份 

            年       月  

(停發當月即註銷其補助資格，如欲再次領取本津貼，請務

必至幼童戶籍所在區公所重新提出申請) 

監護人 

(簽名或蓋章) 
父  母  

聯絡電話 父  母  

         申 請 日 期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

 

本所辦理情形 

收件日期  個案編號  

處理情形 □育兒津貼系統已完成核停     □其他：                

備    註  
 


